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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BE_8B_E7_A1_95_E5_c80_203523.htm 劳动法是每年司法考

试，经济法中必考的科目，也是在经济法考点中所占分值最

多的科目，以下是我们所整理出来的劳动法中的重要考点。

1 、劳动法适用的范围，规定在劳动法第 2 条，以及劳动部意

见第 15 条。劳动法律关系具有双重属性，即财产关系属性与

人身关系属性，这里注意他排除劳务法律关系，劳务法律关

系由民法来调整。此外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是特定的：用人

单位与劳动者，他排除四类特定主体；家庭保姆、现役军人

、务农的农民和在中国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权的外国人，规

定在劳动部意见第 4 条。用人单位包括企业法人、民办事业

单位、企事不分的事业单位以及一些非法人单位，比如个体

工商户、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。有关劳动者的规定在劳

动法第 15 条，是指年满 16 周岁的公民，但是文艺、体育和

特种工艺单位例外。 2 、劳动合同，它不同于民事合同，它

具有一般合同的特征，但以强行性规范为主。劳动合同的内

容包括必备条款（劳动法第 19 条）和可备条款。可备条款中

的考点在于试用期条款（第 21 条）和保守商业秘密条款（第

22 条），试用期条款是包括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的，要注意

将试用期与见习期和实习期区分开来，见习期只针对刚刚毕

业的大学及专科院校的毕业生，规定他们毕业后是有一个少

于一年的见习期，这一年是不包括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的。

实习期则包括两种情况；一种是不建立在劳动关系上的实习

，如在校大学生到某个单位实习，一种是建立在劳动关系上



的实习，如取得律师资格后到律所实习，只有第二种的实习

才包括在劳动合同的期限之内。保守商业秘密条款是劳动法

关于同业禁止的规定，要注意两点： a ，禁止劳动者解除劳

动合同后， 3 年内到同行业其他单位工作。 B ，必须给予劳

动者经济补偿，不少于劳动者最后一年在原单位工资的三分

之二。 劳动合同的无效规定在劳动法第 18 条，不再赘述。 

劳动合同的解除上，要注意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和程序以及

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给予劳动者的经济补偿。解除劳动合

同首先应当双方协商解除（第 24 条），协商不成，用人单位

可以行使单方解除权，即即时解除（第 25 条）、预告解除（

第 26 条）和限制解除（第 29 条），这里要注意第 29 条与第

25 条、第 26 条的关系，第 29 条排除适用第 26 条，但是不排

除适用第 25 条。劳动者也可以行使单方解除权，即辞职权（

第 31 条）和即时解除（第 32 条）。解除劳动合同后，用人

单位必须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（第 28 条）。 违反劳动合同的

赔偿责任中，考点在于劳动者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（第 102 

条）和连带赔偿责任（第 99 条），劳动者应承担的赔偿责任

的范围： a ，用人单位招录其所支付的费用， b ，用人单位

为其支付的培训费用， c ，对生产、经营和工作造成的直接

经济损失， d ，劳动合同约定的其他赔偿费用。劳动者违法

保密条款造成损失的，按照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 20 条赔偿

。连带赔偿责任的赔偿范围包括对原单位生产、经营和工作

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以及因获取商业秘密造成的损失，这时

劳动者和侵权单位要承担连带责任，而且，用人单位承担的

份额应当不低于 70% . 3 、劳动争议。首先，注意劳动争议的

范围是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，具体范围包括： （ 1 ）、



因企业开除、除名、辞退职工和职工辞职、自动离职发生的

争议。 （ 2 ）、因执行国家有关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、工资

、保险、福利、培训、劳动保护的规定发生的争议。 （ 3 ）

、因履行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发生的争议。 以下争议属于人

事争议，不是用劳动法调整。根据《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

》第 2 条以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

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来处理： （ 1 ）、国家行政机

关与工作人员之间因录用、调动、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

。 （ 2 ）、事业单位与工作人与之间因辞职、辞退及履行聘

用合同、聘任合同发生的争议。 （ 3 ）、企业单位与管理人

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之间因履行聘任合同发生的争议。 这里我

们记忆这个知识点时，不要去追究他的主体问题，只要他签

的是聘用合同、聘任合同就可以了，聘用合同是行政单位与

其内部工作人员签定的，而聘任合同是劳动者和企业之间签

订的关于职称问题的合同，他们和劳动合同有很大的区别，

所以这里只需要注意到签订的不是劳动合同就可以排除以上

两项，这里有一个例外是，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

、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发生争议的，应当先提起人事仲裁，

对人事仲裁不服的，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，人民法院受理后

，要依据劳动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。 劳动争议的解决：（

1 ）、解决途径和各自特点，可以通过协商、调解、仲裁和

诉讼的方式解决劳动争议，规定在劳动法第 77 条，这里注意

劳动仲裁在本质上属于一种行政仲裁，它不适用《仲裁法》

的有关规定。（ 2 ）、各种方式之间的关系，规定在劳动法

第 79 条，注意调解、协商非必经程序，没有强制效力，而仲

裁是诉讼的必经前置程序。 以上是关于劳动法考点的归类与



总结，希望考生予以关注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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